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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扶贫搬迁情况分析与思考

曾小溪，汪三贵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基于中西部８省（自治区）１６县２０１９户建档立卡搬迁户问卷调查数据，对建档立卡搬迁
户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建档立卡搬迁户生存环境较差，收入水平偏低，生产和生活

不便且开发难度大，饮水困难、不安全现象突出。因生存性困难或发展性困难而需要搬迁的农户比

例为９２．６７％，暂时不需要搬迁的农户比例为７．３３％。建档立卡搬迁户搬迁意愿强烈但仍有疑惑，
且有部分搬迁支付意愿。现有政策能够基本满足人均住房面积的要求，但对后续政策的需求强烈。

建议加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宣传工作，易地扶贫搬迁要根据轻重缓急分类施策，搬迁方式需要符

合贫困家庭的生计能力，在严格控制标准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进行住房建设，加强搬迁后的后续

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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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中国扶贫事业成效显著但问题仍然很多。根据

国家统计局对全国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１６万
户农村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按照现行国家农村贫

困标准（每人每年２３００元，２０１０年不变价）计算，
２０１６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４３３５万人，贫困发生率
为４．５％［１］。

中国现行的贫困标准下，许多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居住在相对偏远、基础设施较为落后、水土资

源严重不匹配、生态环境极度脆弱和水、旱、泥石流

等自然灾害高发的地区，如青藏高原地区、西北黄土

高原地区、西南石漠化地区、东部酸壤地区以及高寒

冷凉地区等。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是实施精准

扶贫、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举措，加快实施易地扶

贫搬迁工程，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人口的脱贫和

发展问题。中国扶贫移民搬迁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初期，属于“三西”农业建设计划中的一部分，是针

对解决自然条件特别恶劣的地区农村人口生存问题

的需要，是对个别问题、特定区域的非常规措施的初

步探索。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扶贫移民搬迁呈

现出从个别区域向多个区域（省、自治区、直辖市）

铺开的态势，成为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加以推行

的一种农村扶贫开发的常规手段。进入２１世纪，扶
贫移民搬迁开始由区域性、地方性探索转变为国家

层面的系统工程，成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措

施之一
［２］。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全国范围陆续开展了易

地扶贫搬迁工程，截至２０１５年底，已累计安排易地
扶贫搬迁中央补助投资 ３６３亿元，搬迁贫困人口
６８０多万人［３］。２０１６年，中国政府启动实施了新一
轮易地扶贫搬迁方案，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规模，提

高政府补助标准，引入开发性、政策性金融资金，大

幅拓宽融资渠道，并加大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后续脱

贫扶持力度，确保搬迁一户、脱贫一户
［４］。

“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加快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工程，通过“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从根本上

解决约１０００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问
题。与传统的补偿性移民不同，这种易地扶贫搬迁

的开发式移民政策强调把移民安置当作一次发展契

机，通过对安置点的投资，改善移民的生产生活条

件，并在一段时期内对移民进行后续扶持，从而实现

恢复和提高移民生活水平，达到脱贫致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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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这样安排的原因是，受计划内年度安排搬迁户

数较少、农户自筹资金较多等因素的影响，以往扶贫

搬迁工程实践中存在着部分贫困农户想搬但搬不了

的情形。“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较以往

扶贫搬迁工程有其新的特点：一是搬迁安置数量较

大。“十三五”时期安排的易地扶贫搬迁人数超过

中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展易地扶贫搬迁以来搬迁人
数的总和，确保到２０２０年有近１０００万需要搬迁的
人口全部纳入搬迁计划中并实施搬迁。二是在严格

控制安置住房面积的同时提高补助标准。政策规定

中央补助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住房建设面积不得

超过２５平方米，同时大幅度提高户均补助标准，户
均自筹经费降到１万元以内。三是资金渠道更为广
泛。除中央预算内资金外，还充分考虑地方财政的

投入以及利用金融资本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建

设。四是投入范围更广泛、更全面。与以往扶贫搬

迁工程建设内容以住房建设为主的建设内容不同，

“十三五”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程除搬迁安置住房

建设之外，还考虑到与搬迁安置区配套的水、电、道

路、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搬迁安置

点周边的公共服务设施，同时对搬迁安置区内具备

土地整理条件的土地以及迁出区废弃宅基地进行土

地整理、恢复和再利用，对不能利用的迁出区土地进

行生态恢复。通过对搬迁群众生活生产条件的全方

位投入，结合精准扶贫的“五个一批”等后续帮扶措

施来协助贫困户摆脱贫困
［５］，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成

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手段之一。

国内外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

富，既研究了移民搬迁可能带来的正面效益，也研究

了移民搬迁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然而，从现有的

研究来看，主要还是以案例调查为主，缺乏较大规模

的实证调查数据支持，并且一些研究年代较为久远，

研究结论已无法保证能否适用于新形势下的易地扶

贫搬迁，且很少有学者从微观角度对中国易地扶贫

搬迁进行细致深入的摸底调查。由于“十三五”时

期易地扶贫搬迁规模较大，涉及面广，考虑到移民搬

迁后移民的生计会发生改变
［６］，并对移民的生产生

活方式、社会交往与社会心理、社会关系网络、就业

与生计模式等产生影响
［７］。如果出现政策执行偏

差
［８］，可能会造成移民贫困风险

［９］，进一步导致新

的贫困群体出现
［１０］。要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必

须解决好“搬走谁、搬去哪、怎么搬”的问题，确保贫

困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本文拟针对中西部

地区８省（自治区）１６县的建档立卡搬迁户进行调
研，通过对一手摸底数据和信息的详细分析，对规划

的易地扶贫搬迁贫困人口分布、基本情况、搬迁类

型、搬迁意愿和承受能力等进行准确把握，为有关部

门制定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提供参考。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系统数据，“十三

五”期间，中国中西部地区湖北、湖南、广西、四川、

贵州、云南、陕西、甘肃８省（自治区）的建档立卡搬
迁人口规模在５０万以上。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系
统工程，除了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资金、组织、到户等

因素，还涉及大量的后续产业发展、社区融合、基础

设施配套等问题。为进一步掌握全国“十三五”易

地扶贫搬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本情况，受国务院

扶贫办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课题组

于２０１６年６—７月组织在上述搬迁规模较大的８省
（自治区）１６县开展易地扶贫搬迁专题调研［１１］。之

所以在这些省（自治区）进行调研，是考虑到“十三

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对象涉及２２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约１４００个县级单位，在搬迁大省进行调研
更具有区域代表性，也能节约时间和成本。调研县

的确定由省级扶贫部门推荐省内４个县，课题组随
机抽取２个县，每个县随机抽取１２８户①。因此，此
次调研对象为列入搬迁对象范围但尚未实施搬迁的

建档立卡家庭，因有些家庭举家外出、调查时不在家

以及生理缺陷无法回答问卷等诸多原因，最终调查

的有效样本共计２０１９户（７６４９人），调查形式采用
一对一问卷调查的形式，调研对象为户主或最清楚

家庭情况的家庭成员。调查范围覆盖武陵山片区、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秦巴山片区、乌蒙山片区、六盘

山片区５个片区的１５个片区县以及１个片区外国
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表１）。调研问卷详细记录
了抽样户的基本情况、需要搬迁的类型、搬迁户的搬

迁目的（动机）以及抽样户的资金需求和承受能力

等信息。课题组计划在随后的３年中，对建档立卡
搬迁户进行跟踪监测，进一步了解搬迁后的生计

状况②。

三、建档立卡搬迁户概况

１．大部分建档立卡搬迁户生存环境较差
从地形上看，所调查的建档立卡搬迁户全部生

活在丘陵、山地或高原地带，其中９３．０７％生活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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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所有抽样户都必须与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中标注的易地扶

贫搬迁贫困户对应。

经统计，建档立卡搬迁户计划搬迁年度集中分布在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８年，这既跟《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文件
精神一致，也为课题组在随后几年中进行搬迁后的跟踪监测提供了

便利。



表１　问卷调查基本情况

地区 县 问卷数量／份 所属片区

湖北
建始 １２９

秭归 １２７
武陵山片区

湖南
平江 １２０ 片区外国定县

沅陵 １２３ 武陵山片区

广西
都安 １３６

田阳 １３３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

四川
宣汉 １１４

剑阁 １３９
秦巴山片区

贵州
水城 １３０

威宁 １２３
滇桂黔石漠化片区

云南
武定 １２２

宣威 １２２
乌蒙山片区

陕西
西乡 １３６

紫阳 １２２
秦巴山片区

甘肃
古浪 １２０

靖远 １２３
六盘山片区

合计 ２０１９ １５个片区县，１个片区外重点县

区，８．７７％生活在受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威胁的地
质灾害区。２０１５年，４４．７７％的农户作物遭受灾害，
户均损失６７５．７５元。西南地区的广西、四川、贵州，
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贫困户受灾比例相对较高，这

表明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区更容易受到各种自然

灾害的冲击。有３１．８７％的农户生活在１６００ｍ以
上的地带。旱厕、无厕的比例分别为 ７８．１１％、
１６．３９％。垃圾采用随意倾倒、固定点倾倒但无专人
处理、焚烧等非集中处理方式的比例分别为

４６５６％、３２．３９％、１２．３３％。
２．建档立卡搬迁户收入水平偏低
建档立卡搬迁户人均纯收入为２４７１元，比２０１５

年人均纯收入２８５５元的国家贫困线低１３．５％，且远
低于２０１５年全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７６５３元的水平（表２）。这表明，建档立卡搬迁
户相对于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来说，贫困程度更深、脱

贫难度更大。

３．生产生活不便且开发难度大
建档立卡搬迁户离最近的柏油路或水泥路的

平均距离为 ２．１６ｋｍ，是 ８省建档立卡贫困户的
４．１倍①。搬迁户到最近集市的平均距 离 为
１１．４６ｋｍ，实际平均往返时间为１３６分钟。其中，
中部地区湖北、湖南因合并行政村、撤乡并镇等原

因使得建档立卡搬迁户距离集市更远，建档立卡

搬迁户的日常生产生活受到更多限制，生产生活

成本较高。

表２　建档立卡搬迁户与全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对比

收入
建档立卡搬迁户 全国贫困地区农户

水平／元 构成／％ 水平／元 构成／％

工资性收入 ９３５ ３７．９ ２５５６ ３３．４

经营净收入 ８４６ ３４．２ ３２８２ ４２．９

财产净收入 ７７ ３．１ ９３ １．２

转移净收入 ６１３ ２４．８ １７２２ ２２．５

人均纯收入／人均可
支配收入

２４７１ １００ ７６５３ １００

　　注：建档立卡搬迁户为人均纯收入，数据来源于调研结果计算。
全国贫困地区农户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搬迁户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为０．１２ｈｍ２，高于８
省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耕地面积０．０８ｈｍ２的平均
值。其中，坡度２５度以上的耕地面积（梯田不算）
占比为６１．６９％。但搬迁户近三分之二的耕地是需
要退耕还林的坡地且质量差、耕作距离较远、分布较

为分散，集中开发的难度较大。

有９３．７１％的建档立卡搬迁户已通电话，但通
过宽带或手机能够接入互联网的比重仅为９．４６％，
这表明信息化建设仍需加强。

４．饮水困难、不安全现象突出
有１４．７１％的建档立卡搬迁户取水往返时间大

于２０分钟，属于饮水困难，这一比例低于８省建档
立卡贫困户２０．２４％饮水困难的平均值。四川、贵
州、云南等省部分建档立卡搬迁户取水往返时间大

于４０分钟，饮水较为不便。有３０．３５％的建档立卡
搬迁户饮用水是非安全饮用水，高于８省建档立卡
贫困户饮水不安全２０．６３％的平均值。可见，虽然
建档立卡搬迁户取水较普通建档立卡贫困户相对容

易，但饮水质量较差，不安全的比重较高。

５．远离中心村，上学就医困难
建档立卡搬迁户到村委会的平均距离为３．３８ｋｍ，

实际平均往返时间为７８分钟。其中贵州、云南等地
区部分建档立卡搬迁户距离村委会的最远距离可达

１５ｋｍ且多为陡峭山路，往返需要４４０分钟，交通更
为不便。到最近小学的平均距离为６．９８ｋｍ，实际
平均往返时间为１１２分钟。离最近初中的平均距离
为１５．８３ｋｍ，实际平均往返时间为 １５８分钟。其
中，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等省的建档立卡搬迁户因

合并行政村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等原因导致距离最

近小学、最近初中的距离较远，适龄学生上学较为不

便，在接受义务教育方面受到很大约束。离最近诊

所的平均距离为５．６４ｋｍ，实际平均往返时间为１０２

·２６·

①本文中８省建档立卡贫困户数据均从国务院扶贫办《全国扶
贫开发信息系统（暨业务管理子系统）》中计算出。



分钟。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等地偏远问题更为严

重，大多是由于合并行政村、撤乡并镇后医疗卫生室

向行政村村部集中所致，看病难成为限制这些地方

建档立卡搬迁户享受医疗服务的一个重要因素。

６．建档立卡搬迁户住房条件普遍较差
从房屋数量和面积来看，建档立卡搬迁户绝大

多数只有１处家庭自住房屋，占比为９５．９９％，没有
家庭自有住房的家庭比例为１．５８％，有２处家庭自
住房的比例为２．４２％。建档立卡搬迁户人均住房
面积为３８．６３ｍ２，高于８省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住
房面积２４．１９ｍ２的平均水平。人均住房面积平均
水平小于等于２５ｍ２的家庭约占４１．８５％。人均住
房面积区域差距比较大，广西、贵州、云南有超过

６０％的建档立卡搬迁户人均住房面积小于２５ｍ２，
而且广西、云南建档立卡搬迁户的人均住房面积小

于２５ｍ２，湖北、湖南不到３０％的建档立卡搬迁户住
房面积小于等于２５ｍ２，甘肃建档立卡搬迁户的住
房面积最大，人均可达到６６ｍ２，人均住房面积小于
２５ｍ２的农户比例只有１２％。

从房屋质量来看，建档立卡搬迁户自住房屋主

体结构土坯占比为７４．４８％，茅草房、竹草房、石头
房等不稳定结构占比为７．７０％，两者之和远高于８
省贫困地区农村住户“居住竹草土坯房的农户比

重”５．６４％①的水平。砖木、砖混结构分别占比
７．２４％和１０．５７％。其中，四川、云南、陕西、甘肃土
坯结构占比更大。从房屋建造年份来看，有３７．７０％
的住房建造于改革开放以前，部分房屋甚至可以追

溯到清代和民国时期，仅有１５．９４％的住房建造于
１９９９年以后。从房屋质量来看，完好和基本完好的
比例仅为 １７．７３％，一般损坏、严重损坏的分别占
２９．２２％、５３．０５％。四川、云南、陕西住房条件明显
较差，半危房和危房的比重较高。总的来看，８省建
档立卡搬迁户虽然住房面积大于８省建档立卡贫困
户，但住房条件明显比普通贫困户要差，具有面积较

大但质量较差的基本特点。

四、建档立卡搬迁户搬迁原因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建档立卡搬迁户的搬迁原因，

我们将建档立卡搬迁户搬迁的原因分成两大类：一

种类型是生存环境差且居住偏远，或者居住在地质

灾害村受地质灾害威胁，面临着“一方水土养不起

一方人”的“生存型”搬迁户；另一种类型是面临住

房条件差、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的“发展型”搬迁

户。如果搬迁户搬迁原因既不是“生存型”也不是

“发展型”，则视为暂不需要搬迁户。

将至少满足人均耕地少、饮水困难中的一个条

件视为生存环境差，将至少满足离硬化道路距离远、

离最近集市距离远中的一个条件视为偏远。我们将

同时面临生存环境差和居住偏远难题的建档立卡搬

迁户，加上部分生活在地质灾害村受地质灾害威胁

的搬迁户划分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生存

型”搬迁户。总的来看，有５５．０８％的建档立卡搬迁
户面临着“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生存型”约

束（表３）。

表３　建档立卡搬迁户面临的“生存型”约束 ％

地区

生存环境差 偏远 地质灾害威胁

人均耕地少占比 饮水困难占比
离硬化路距离远

占比
离最近集市距离远

占比
生活在地质灾害村

占比

湖北 ２５．００ ８．２０ ６０．９４ ５０．００ １７．５４

湖南 ４４．０３ ２０．９９ ７２．０２ ７９．４２ １５．３９

广西 ３９．０３ ４．４６ ６５．０６ ６３．９４ ０

四川 ４１．５０ ２８．４６ ７３．９１ ７６．２８ １４．６７

贵州 ５５．７３ ５０．９９ ８２．６１ ６１．６６ １２．３８

云南 ８２．３８ ２１．３１ ６８．８５ ６９．２６ ３．３３

陕西 ５０．７８ １２．４０ ５１．９４ ６４．７３ ０

甘肃 ２６．７５ ５０．２１ ６９．５５ ４３．２１ ０

总体 ４５．５２ ２４．３２ ６８．００ ６３．５５ ８．７７

　　注：人均耕地少———少于该省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耕地水平。饮水困难———建档立卡搬迁户喝水来源为窖水、池塘水、雨水，或者取水往
返时间大于２０分钟。离硬化路距离远———远于该省建档立卡贫困户距离主干路距离平均水平。离最近集市距离远，考虑到地区差异，中部湖
北、湖南大于８ｋｍ，西部广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大于６ｋｍ。生活在地质灾害村，地质灾害村的名单来自国务院扶贫办。

·３６·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将离诊所距离远视为看病难，将离小学距离远
视为上学难。我们将建档立卡搬迁户至少面临住房

条件差、看病难和上学难中的一个视为受到“发展

型”约束的搬迁户。从表４可以看出，建档立卡搬
迁户住房条件差、看病难、上学难的占比分别为

８２．３２％、４６．５１％、３０．７１％。总体来看，面临“发展
型”约束的农户比例达８８．０１％。

表４　建档立卡搬迁户面临的“发展型”约束 ％

地区
住房条件差 看病难 上学难

住房条件差占比 离诊所距离远占比 离小学距离远占比

湖北 ８８．６７ ５７．４２ ４７．６６

湖南 ８６．０１ ６０．４９ ４７．７４

广西 ５０．１９ ３１．２３ １４．１３

四川 ９１．３０ ５０．９９ ３７．９４

贵州 ７９．８４ ６０．８７ ３８．３４

云南 ９７．１３ ５４．５１ ３３．２０

陕西 ９４．５７ ４３．４１ ２１．３２

甘肃 ７２．８４ １３．５８ ６．１７

总体 ８２．３２ ４６．５１ ３０．７１

　　注：住房条件差———建档立卡搬迁户无房屋、房屋结构一般损
坏、严重损坏。离诊所距离远———建档立卡搬迁户到最近诊所的往

返时间大于９０分钟。离小学距离远———建档立卡搬迁户到最近小
学的往返时间大于１２０分钟①。

总体来看，在所调查的建档立卡搬迁户中，同时

面临“生存型”和“发展型”约束的约占５０．４２％，仅
“生存型”约束占比为４．６６％，仅“发展型”约束占
比为３７．５９％。不受约束，暂时不需搬迁的农户比例
为７．３３％。其中，湖南、四川、贵州、云南面临生存和
发展双重约束的搬迁户占比重较高，湖北和陕西面临

纯发展型约束的搬迁比重较高。调查表明绝大多数

建档立卡搬迁户确实面临着或多或少的生存、发展约

束，从而需要在这些地方实行易地扶贫搬迁。

五、建档立卡搬迁户搬迁意愿和承受能力

１．建档立卡搬迁户搬迁意愿强烈但仍有疑惑
从建档立卡搬迁户的搬迁意愿来看，非常愿意

和比较愿意搬迁的农户占比为９２．１２％，不太愿意、
非常不愿意和说不清楚的占比为７．８８％。总体来
看，搬迁意愿还是很强烈的，搬迁符合绝大多数农户

的需求。从搬迁户自己选择的原因来看，搬迁的第

一原因为太偏远，占比为４４．０８％，第二原因为生存
环境差，占比为２２．７３％，第三原因为住房条件差，
占比为 １１．３０％（表 ５）。各省的搬迁原因不尽相
同，其中贵州、云南搬迁的原因除生存环境差、太偏

远以外，灾害频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甘肃搬迁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缺水。

表５　建档立卡搬迁户对搬迁的主观判断

选项 第一 第二 第三

搬迁原因 太偏远 生存环境差 住房条件差

搬迁好处 交通便利 住房条件改善 孩子上学更加方便

搬迁面临的
最大困难

缺钱
搬迁后收入来源
没有保障

搬迁后无地可种

　　从搬迁能够给建档立卡搬迁户带来的正面影
响来看，搬迁户认为搬迁带来的好处是交通的便

利、住房条件的改善和上学的方便，有４８．５７％的
搬迁户将交通便利作为搬迁的最主要好处，有

１９９２％的搬迁户将住房条件改善作为搬迁的第
二大好处，有１４．１０％的搬迁户将孩子上学更加方
便作为搬迁的第三大好处。其他好处为看病更加

方便，占比为６．９２％。分省来看，多数地区的建档
立卡搬迁户把交通更加便利，看病更加方便、自然

或地质灾害减少视为搬迁的三大好处之一。这也

与因地区偏远、生态环境差和住房条件差等客观

情况相符。搬迁户希望通过搬迁带来更加便利的

交通条件以方便孩子上学和日常出行，且搬迁后

能显著改善住房条件。

从建档立卡搬迁户搬迁存在的困难或疑虑方面

来看，有５４．５４％的搬迁户认为缺钱是搬迁面临的
最大困难。这与部分调研对象尚未实施搬迁、政策

宣传不到位，且多数待搬迁户不了解搬迁补助政策

等因素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建档立卡搬迁户

收入水平较低，很难拿出大量的自付资金。第二和

第三位的担心是搬迁后收入来源没有保障以及搬迁

后无地可种。其他的是担心耕地太远，生产不便。

２．建档立卡搬迁户有部分搬迁支付意愿
一般而言，建档立卡搬迁户最多愿意拿出

１３１５８元自付资金用于搬迁，但各省搬迁户在最多
愿意拿出多少自付资金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广西、四

川、陕西、甘肃搬迁户愿意拿出的搬迁自付资金高于

平均水平，而湖北、贵州、云南搬迁户不愿意拿出一

分钱自付资金的比重高于平均水平。平均来看，建

档立卡搬迁户最多愿意借１６９０７元用于搬迁，借钱
搬迁意愿的地区差异比较明显，广西、云南、陕西、

甘肃搬迁户愿意借钱来用于搬迁的意愿高于平均

水平且突破 ２万元，而湖北、贵州、陕西搬迁户不
愿意借钱来用于搬迁的比重高于平均水平。２０１５
年底所有调查户的平均负债为１１０２８元。甘肃因
为多数搬迁户都有扶贫贴息贷款，户均负债达到

３０７９０元。

·４６·
①这里给离诊所距离远施加了更强的约束。



六、建档立卡搬迁户搬迁政策需求

１．建档立卡搬迁户对人均住房面积的要求
总体来看，建档立卡搬迁户认为人均住房面积

达２８．１９ｍ２才够用，其中，湖北、湖南、四川、陕西认
为要高于３０ｍ２才够用。从比例来看，６０％的搬迁
户能接受人均住房面积少于或等于２５ｍ２，４０％的
建档立卡搬迁户认为住房面积应该要大于２５ｍ２才
够用，其中四川、云南、陕西有超过５０％的建档立卡
搬迁户认为要大于２５ｍ２才够用。对住房面积的要
求与现有住房面积不存在明显的关联。

２．建档立卡搬迁户搬迁后续政策需求强烈
总体来看，有３０．２６％的搬迁户认为搬迁后需

要的是为家庭提供本地就业机会，有２６．３５％的搬
迁户认为搬迁后需要的是在安置点就近提供耕地，

有２３．１３％的搬迁户认为搬迁后需要提供生活补贴
或社会保障（表６）。此外，在安置点发展农业产业
也是搬迁户认为需要优先扶持的内容之一。

在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方面，有２８．０８％的建
档立卡搬迁户希望安置点优先投资于道路，有

２３．０８％的建档立卡搬迁户希望优先投资于饮水，有
１８．９７％的搬迁户希望优先投资于教育。除此之外，
在安置点设定产业和医疗也是建档立卡搬迁户认为

需要优先投资的领域之一。

表６　建档立卡搬迁户后续政策需求

选项 第一 第二 第三

对家庭优先
扶持

提供本地
就业机会

提供生活补贴或
社会保障

在安置点发展
农业产业

安置点优先投资 道路 饮水 教育

七、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抽样调查的结果来看，地方政府对搬迁户的识

别准确率很高。９３％的调查户需要搬迁，其中５０％的
搬迁户既面临“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生存性制

约，也面临住房、教育和医疗条件差的发展性约束，

３８％面临发展性约束，５％面临纯生存性约束。这些
贫困户只有通过搬迁才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较为彻

底地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而且９２％的调查户也愿
意搬迁。从抽样结果来看，迁出区域基本属于自然条

件较差、生存环境恶劣、发展条件严重欠缺且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农村贫困地区，总体上符合

“精准识别，精准搬迁”“群众自愿，应搬尽搬”的要

求，瞄准对象锁定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区

中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贫困人口对于通过易地扶贫

搬迁实现脱贫致富的做法高度认同，搬迁意愿强烈。

一半以上的列入搬迁对象范围但尚未实施搬迁

的搬迁户担心搬迁的成本和负担过大，而中央和地

方政府借助多种途径，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

府债务资金、专项建设基金、低成本长期贷款、农户

自筹资金和地方自筹及整合其他资金筹集６０００亿
资金用于搬迁，按照市场化运作原则，通过新设立、

改造或在现有综合性投融资公司中设立子公司方

式，组建省级投融资主体，并同步组建市（县）项目

实施主体的方式，彻底解决了贫困户搬不起的问题。

由于住房建设在易地扶贫搬迁中的成本占比最高，

政策规定中央补助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住房建设

面积不得超过２５ｍ２，以便控制搬迁总成本和减少
搬迁户的负债。这一政策在总体上是符合实际情况

的，因为搬迁前人均住房面积平均水平小于等于

２５ｍ２的家庭比例为 ４２％且绝大部分是危旧房，
６０％的搬迁户表示愿意接受人均住房面积少于或等
于２５ｍ２，所有搬迁户认为人均住房面积２８ｍ２就够
用，但不同地区和不同农户对住房面积的需求确实

存在一定的差异。此外，搬迁户也有支付部分搬迁

费用的意愿，平均每户愿意通过自筹和借贷承担３
万元左右的成本，但农户之间差异较大。

根据调研结果提出几点具体建议：

１．需要加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宣传工作
从规划搬迁户的担忧和困难来看，他们对易地

扶贫搬迁政策还缺乏充分的了解。为了保证搬迁的

资金需求，政府和国家政策性银行筹集了６０００亿
专项资金，总体上看不会出现搬不起的问题，但仍需

要让搬迁户充分了解扶持政策，特别是资金政策。

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宣

传、解释工作，做到政策宣传到位，方案解释清楚。

通过现场接待、召开座谈会、入户访谈等形式加强与

搬迁户的沟通，及时了解搬迁户的思想动态，做好释

疑解惑、政策宣传以及对诉求表达的正确引导。

２．易地扶贫搬迁要根据轻重缓急分类施策
现有政策规定，在搬迁方式的选择上，对生存环

境差、贫困程度深、地质灾害严重的村庄，应以自然

村整村搬迁为主，同时，按照统一规划、分批实施的

原则给予优先安排。由于搬迁户目前的生存状况差

异较大，需要搬迁的原因不一，搬迁应该区分轻重缓

急，优先解决深度贫困问题。在工作部署上应该安

排占５５％的“生存制约型贫困户”优先搬迁，对
３８％的“发展制约型贫困户”的搬迁可以安排在“生
存制约型贫困户”之后，而对于暂时不需要搬迁的

农户则不急于安排搬迁。对于无房户和居住在茅草

房、竹房、石头房的农户应优先安排搬迁。对于目前

还居住在“文革”前住房且损坏严重的应优先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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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具有历史价值的清代和民国时期的老住房，

搬迁后则不能轻易复垦，要注意保护。

３．搬迁方式需要因地制宜并符合贫困家庭的生
计能力

从调研的结果看，各省搬迁户在资源禀赋、地理

条件、居住环境、公共服务、扶持政策需求等方面存

在明显差异，搬迁方式需要因地制宜。应该根据贫

困人口的实际状况确定合理的搬迁方式，以达到

“搬得起、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

考虑到搬迁人口在家庭结构和能力等方面的差

异，应因地制宜地采取梯度搬迁的方式，为搬迁户提

供更多的可利用资源。对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的

贫困人口，可以优先搬迁到城镇，并提供必要的技能

培训和工作岗位，这又与当地城镇化程度和非农产

业发展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有关。针对劳动能力缺

失和只能以农业为生的贫困人口，主要采取就近集

中安置的方式，同时提供适应当地条件的农业和非

农产业扶持，避免采用过于单一的安置方式以及没

有就业保障的简单城镇化搬迁。

４．在严格控制标准的基础上，因地因户制宜地
进行住房建设

根据中央要求，安置住房按照“保障基本、安全

适用”的原则，做好建档立卡搬迁人口安置住房的

规划和建设，建档立卡搬迁人口住房建设面积严格

执行不超过２５ｍ２／人的标准（宅基地严格按照当地
标准执行），其中单人单户安置住房可采取集中建

设公寓，或与幸福院、养老院共建的方式解决，具体

建设方式和标准由地方政府结合当地实际确定。按

照一户一宅方式安置的，可以在分配的宅基地预留

续建空间，稳定脱贫后可自行扩建。尽管中央补助

人均２５ｍ２的住房标准符合多数家庭的实际需求，
但由于家庭规模、经济状况和负债能力不同，搬迁户

对住房的需求也不完全一样。建议根据实际需求和

能力多设计几个安全住房的户型，以便适应不同农

户的需要。考虑到部分建档立卡搬迁户有扩大住房

面积的诉求和需要，可以借鉴部分地区留出扩建房

屋空间的经验，让搬迁户在稳定脱贫销号以后，根据

自身的经济条件改善和扩大住房面积。与此同时，

由于一部分农户有一定的搬迁和建房支付能力，在

不增加搬迁户负债的条件下，可以考虑与住房面积

大小和支付能力挂钩的差异化补贴政策。

５．加强搬迁后的后续扶持政策
根据中央要求，易地扶贫搬迁应紧密围绕搬迁

对象的脱贫目标，把扶持搬迁对象的后续发展摆在

更加重要的位置，坚持因地制宜、多措并举、精准施

策，与相关专项规划充分衔接，积极探索资产收益扶

贫新机制，拓宽搬迁对象的增收渠道，搬迁安置与产

业发展同步推进，实现稳定脱贫。搬迁只是手段，脱

贫才是目的，应统筹考虑资金分配，避免将过多的资

金用于建房而忽视后续的扶持措施。从搬迁户的需

求来看，稳定的本地就业是搬迁户最为看重的，其次

是需要有耕地和产业发展，再次是提供社会保障。因

此，搬迁后应该根据搬迁户的实际情况重点在这几个

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扶持，并且在搬迁前就与搬迁户

进行充分的沟通，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道路、饮水

和教育是搬迁户最需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必须

进行重点投资。各地应该立足于安置区资源禀赋，依

据不同的搬迁安置模式，通过统筹整合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和相关涉农资金，支持发展特色农牧业、劳务经

济、现代服务业，探索资产收益扶贫等方式，增加其发

展空间和可利用资源
［１２］，确保实现稳定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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